
兰台世界 2012·1 月上旬兰台世界 2012·1 月上旬

………………………………………………………………………………………………………………………………………………………………………………………………………………………………………………………………………………………………………………………………………………………………………………………………………………………………………………………………………………………………………………………………………………………………………………………………………………………………………………………………………………………………………………………………………………………………………………………
团。这时北平地下党也将在辽西和辽南地区

分别由共产党员王北成和白乙化领导的部

队编进了 2 军团骑兵团。辽西义勇军将领刘

凤梧回忆录《回忆黑山县抗日义勇军》中记

载：“1933 年 2 月聂耳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

来到热河，他们一边慰劳义勇军，一边做抗

日宣传工作。他们拍摄的电影《长城抗战》记

录了我们骑兵部队很多活动情况。”[3]

当时，北平抗日救国会张希尧还派高

鹏、崔勇、魏甲山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到

了热河进行宣传，当时他们喊得最响亮的一

句口号是：“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把

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后来，聂耳在为

《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为了合旋律，也为了

更深刻，他就把它改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4]

聂耳在热河亲眼看见辽宁义勇军冒着

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场面，感受着义勇军血

肉筑长城的精神，这些都为他后来给《义勇军

进行曲》谱曲奠定了丰富的感性认识，使《义

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慷慨激昂，铿锵有力。
二、弘扬“辽宁是国歌发源地”的重要意义

1.是对辽宁义勇军历史的高度肯定。辽

宁义勇军活动的时间比较短，头绪多，他们

大多自发而起、没有装备、缺乏组织，却能够

在中华民族最危亡的时刻以血肉之躯和顽

强意志对抗侵略者的铁蹄。他们的抗战是东

北 14 年不屈不挠抗战史的发端，也是中华

民族抗日战争乃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

的先导，辽宁义勇军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挖掘国歌的发源，实际是对辽宁义勇

军历史的再现和肯定。
2. 是对辽宁独有的历史资源的有效开

发和利用。辽宁义勇军作为辽宁历史的一个

片断，能够成为国家解放和民族复兴漫长历

史进程中一个精神号角的重要渊源，这是辽

宁的骄傲，是辽宁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应

该予以充分重视和有效利用。
3.是辽宁人民精神面貌的高度体现。国

歌以寥寥数语刻画辽宁民众国难当头之际揭

竿而起的气魄以及辽宁义勇军“壮士一去不

复返”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决心，体现了“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和“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坦荡品格。
国歌恢弘的旋律凝聚了义勇军的魂，展示了

优秀辽宁儿女信义、勇毅、忠义的品质。“宁为

义勇死、节烈永芬芳”，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有理由成为辽宁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品牌。

4.有利于提升地区影响力和凝聚力。国

歌的创作沃土在辽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精神得以高度凝练的源头在辽宁。在国歌的

旋律中积淀和弘扬辽宁的文化底蕴，必将扩

大辽宁在全国的辐射力和感召力，提升辽宁

人的自豪感和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这也是

增强辽宁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最好广告。
但是，涉及国歌的发源，终究是个严肃

的命题，需要更加谨慎的定位。我们希望抛

砖引玉，唤起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国歌

的发源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强行据为己有，

更不可把本属于辽宁的历史资源漠然处之。
有句话说：“唯有能战、善战、敢战者，方能止

战。”辽宁义勇军虽然限于客观条件，无法止

战，但它却唤起更大范围的能战、善战、敢战

的力量，最终把侵略势力送上了审判台。周

恩来说：“海可枯，石可烂，义勇军的民族大

义，是永远不会磨灭的。”[5]辽宁义勇军的民

族大义凝结在国歌的旋律中，传唱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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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自身力量极其孱

弱，亦缺乏现代外交知识，对民众排货行动

基本未能运用。自民国以降，历届政权或多

或少均将排货运动视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武

器之一，在外交博弈中予以充分运用。
袁世凯政府一度容忍民众进行排货运

动，交涉谈判中亦以舆情压力为由应付日

方，甚至违背“严守秘密”的承诺而大肆运用

新闻策略，故意将“二十一条”内容及中日交

涉问题泄露于中外媒体，以期获得西方各国

的介入和支持。当中国舆论一致抗议日本无

理要求时，政府并未对报章杂志加以严格管

制和压抑。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曾经要求

中国政府对新闻舆论加以审查管制，日置益

亦曾向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抗议中国政府

一反传统习惯，不仅对报界言论不加管制，

反而更利用舆论来帮助中国谈判。陆征祥答

称：“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

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此一似是而非的

说辞，并非说明袁世凯政权已经实现真正的

新闻自由，而是表明中方谈判策略在于暂时

争取民众的支持。事实上，中国政府亦正式

承认采取此种政策，袁世凯曾说，“凡属中国

能够让步者，均已作了让步。但虑及中国主

权和与其他外国条约之关系以及国内舆论

沸腾等，终不能再作更多之让步。”袁世

凯所发排货运动禁令的有关措辞，一是

对民众的爱国情感始终有所肯定。5 月

26 日的禁令声称，各处函电“语多激

烈，其出自公义者，固不乏人，亦有未悉

实情，故为高论，置利害轻重于不顾，言

虽未当心尚可原”，6 月 29 日的禁令虽

然强调中央迭降明令，而“抵制余波仍

未尽息”，但依然承认抵制日货者“各具爱国

之诚”。二是对普通民众与所谓的“乱党”区
别对待，对民众的排货行动“剀切谕禁”、“设

法开导”，对于后者则“严拿惩办”。
五四期间，运用排货行动促使日方让步

的思路更加清晰。五四排货运动初起时，官方

之所以“不予强力禁阻，而任其燎原”，原因之

一在于，排货运动旨在反对日本侵害中国之

主权，官方面对日本步步进逼，“颇思借民间

反日情绪，作为对日外交之后盾”，故而对学

生排货运动“隐予放任”[1]。1919 年 12 月 17

日，日本小幡公使将日本政府关于福州事件

之训令面交外交部次长陈箓，陈声称：“现时

国家外交，不得专恃政府，尤注重国民外交。
欲求两国亲善，必须两国国民感情日笃，方可

达到目的。排货等事，推究原因，皆由日本国

民所主动，中国国民实居于被动或反动地位。

然关系感情之事，又非政

府所能压制，政府亦无可

如何。故余甚望此次福州

案件，贵国能有何种表示，

以慰中国之人心，补救两

国国民之感情，其他问题

自可迎刃而解。乃自本案

发生以来，政府方面办理

亦觉困难，如派舰一事，中

国民心极为不平，余屡次

商请撤舰，而贵国终不见

听。”小幡回应说：“阁下屡

以撤舰为言，是否撤舰后即易于镇压风潮？”
陈则直言：“福州事件发生，人民已愤不能平，

及见泊舰于港内多日不归，不平更甚。贵国如

能撤退军舰，人民不平之心稍平，一切自必稍

易办理。”[2]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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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将消弭排货运动作为日方妥协前

提，亦可见诸 1923 年收回旅大问题的外交交

涉中。1923 年 5 月 17 日，针对日本吉田代使

要求中方制止排货运动，我外交部长答称：

“此等举动，在学生等系出自一种爱国热诚，

政府无从制止，惟彼等如有无意识之行动，地

方官自可劝阻……总之旅大问题，贵政府如

能作友谊之让步，使本政府可以满意，此种风

潮亦即不禁自戢。”8 月 17 日，日本芳泽公使

就汉口未能禁止排日风潮及不肯解散排日

团体问题质问我外交总长，总长表示：“中国

排斥外货一事，不惟被排斥者受其害，中国商

务亦甚有损。对于学生爱国行动，不能专以压

力对付，欲其消灭，正当研究其缘起，由根本

上解决之，则排货事不禁而自戢矣……今岁

之排日风潮，即因收回旅大问题而起，倘不从

此等根本问题先为解决，而专以压力对付排

货，恐此灭彼起，终难完全消灭也。”[3]326

南京政府利用排货运动的策略更加明

显，技巧亦进一步娴熟。1927 年日本出兵山

东，中国政府即将排货运动视为迫使日本退

兵的手段。7 月 24 日，江苏省政府奉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密令，要求“所有关于反对

日本出兵事件，务依中央计划进行，在未议

定实行对日排货以前，只宜以文字或演说宣

传，不得径行有罢工及排货之举”。27 日，南

京国民政府向国民发布关于对日出兵交涉

之宣言，声明依总理遗嘱担当对日外交全部

责任，呼吁人民为政府之后盾，切戒与政府

政策相矛盾。汉口外交当局陈友仁在抗议日

本第一次出兵山东时，亦警告日本政府，“此

举适足以激怒中国国民，致使国民政府终不

能制止其出于经济的抵制之行为也”。
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努力指导民众

抵制日货，试图通过排货运动给日本施加压

力。5 月 6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134

次常委会临时紧急会议通过的“五三惨案应

付方案”指出，“为求民族之独立自由，须先充

裕民族之富力，欲充裕民族之富力，须增进国

货之产额，故提倡国货，以抵制日货，使日本

经济力无法再垄断中国之市场，实为今日以

及将来之要着”。5 月 10 日通过的“五三惨案

宣传方略”则明确规定，要激发民众的民族意

识与爱国心，并说明经济绝交系“抵制日本之

最有效力的唯一要图”，国民党中央拟就的宣

传标语，其中第 8 条即为“我们要相信政府；

要为政府外交的后盾”[4]104。此次排货运动的

舆论宣传，基本未有溢出国民党上述规定。5

月 15 日有人撰文呼吁，“外交上奋斗的同时，

全国民众要起来作此次交涉之永久而有力

的后盾，非达目的不止”，认为“经济绝交在外

交上的贡献，比任何有形的武力为大”。中日

交涉遇到挫折时，王正廷即向新闻界发表谈

话，呼吁国民“一致为政府后盾”。
在济南惨案交涉期间，上至蒋介石，下

至各地方官员，不仅均以排货运动系民众自

觉的爱国行动、政府无权加以干涉为由回应

日方，并且往往声称，如果日方让步，排货运

动自会终息。1928 年 5 月 10 日，蒋介石曾

经致电黄郛，如果日方“不妨碍我津浦路交

通，予以自由运输，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

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11 月 22 日，北平政

治分会主席张继答复日驻北平代办堀义贵，

认为民众抵制日货系自动行为，政治分会未

便下令禁止，但同时表示，若日本从山东撤

兵，“排货风潮自息”，24 日，冈本一策因为

各地扣货甚多，希望今后勿再扣留，外交部

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声称，日方倘有诚意将各

悬案完全解决，排货一事则“自有办法”。
各地地方官员亦大致类似。1928 年 5

月 12 日，日驻福州领事西泽义征因日轮进

口无人卸货，遂向福建省政府交涉，省政府

答称，此系民众自动，当局不予负责。27 日，

日驻南京领事冈本一策请求中国外交部禁

止南京张贴反日标语，取消反日后援会，取

缔各地反日行动，外交部亦“严重驳复”。7

月 4 日，日本领事抗议上海反日会通过《惩

儆奸民办法》，要求禁止实行，交涉署认为，

对民众爱国运动未便干涉，反而奉劝日方

“解铃系铃，一转移间”。8 月 9 日，矢田应在

沪日商要求，向江苏交涉署提出抗议，交涉

员金问泗严正表示，“反日运动及经济绝交

为我方民族正当自觉之爱国运动，亦即日本

对华暴行侵略之有力表现的结果”。广东交

涉员朱兆莘在回答记者询问广东当局对排

货运动的态度时表示:“爱国之念，为人人之

所有，如爱国之表示而不出乎轨道之外，则

政府必不加以干涉。”1928 年 11 月，天津商

人因反对反日会检查日货而罢市，兼任平津

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对此表示，“无论任何

方面，均取和平态度，望津各团体自商安全

办法，官厅既不便促进反日，亦不好禁止排

货”。南京、北平、天津、汉口、广西、广州等地

方当局都曾派出警察协助反日组织的工作。
7 月 11 日，日驻上海副领事清水芳次郎

携带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信件赴江苏交涉署，

矢田在信件中诬称中国民众“排日运动”系
“越轨行动”，要求解散上海反日会，而金问泗

与清水之间曾有如下对话：清水:近日本埠反

日运动，日益剧烈，应请贵交涉员设法取缔。

金:此项运动，在贵领事视为排日运动，在敝

国民众则认为爱国运动。此项爱国运动，系出

于民众自动的爱国精神之表现，非法律范围

内所得而干涉，且贵领事亦知此项运动之所

由起乎? 清水: 吾人亦知排日运动为济案而

起。金:贵领事即能知此项运动之发生为济案

而起，在我个人实觉欣幸，就事实论，贵国出

兵山东而发生惨案以后，敝国民众始有此项

爱国运动发生，贵领事既能明了此点，总算有

了觉悟，倘再欲停止此项运动，只需贵国能诚

意地做到:迅速撤兵;满意地解决济案，则此项

运动不必取缔而自行停止。清水:本国甚愿撤

退山东驻兵，惟望先停止排日运动，予敝国以

保障。金:贵国报纸，亦常做如是不负责之论

调，贵领事虽做如是之诚意表示，吾人则不免

疑虑，盖反日运动之发生，不在贵国出兵前而

在发生济南惨案后，则此种责任，殊为明显，

知所先后，始足以语解决济案[5]。
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政府依然将排货

运动视为抵抗日本侵略之武器。11 月 20 日，

外交部答复日本指责中国排货运动的照会时

指出，“日本政府不先反省自责，反而谓中国

人民自然而消极的属于情感之表示系违反行

政院决议案，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中国人民出

于日本积极侵略之下愤慨已极，但对于日本

侨民所取态度亦仅自动偏向于商业关系，并

无故意加害于生命或财产之事，而中国政府

除被日军侵占之区域外，对于日本人民尤尽

力予以保护。公平之第三者鉴于中国政府与

人民确守非战公约及其他国际公约之信条，

始终在法律范围内应付日方之横暴，方以为

可异。而日本政府未能先自觉悟其种种侵略

行为之非计，反于日军侵占威逼严重情形之

下强欲中国人民恢复其平常之友谊，是倒果

为因，中国政府亦不得不指明于日本政府者，

即侵占中国各地之日本军队一日不撤，原状

一日未复，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人民对于日

本人民之感情无从恢复，是当为日本政府所

了解者也”。1932 年 1 月 12 日，日本驻津领

事后藤桑岛谒见河北省主席王树常，提出排

货运动“有碍日商营业”,要求制止反日运动，

王答称，“该会纯为爱国民众团体而组成，若

制止其工作，实属摧残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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